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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以治愈的疾

病 由 于 保 健 院 的 过 错

导 致 了 患 者 死 亡 的 不

幸后果。如果保健院及

时 采 取 止 血 措 施 乃 至

于 在 保 守 措 施 无 效 的

情况下，及时进行子宫

切除；如果保健院及时

给 王 某 输 入 足 够 的 液

体 和 血 液； 如 果 保 健

院 在 王 某 生 命 垂 危 的

时 候 就 地 抢 救 不 搬 动

患者……太多的如果，

如果这些“如果”发生，

都 不 会 发 生 王 某 在 保

健 院 内 出 血 至 心 跳 停

止的不幸后果。保健院

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在医疗关系中，医院为患

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为此支

付医疗费，双方形成了医疗服

务合同关系。从法律责任上

讲，医院没有权力扣留患者遗

体，且有义务协助家属办理丧

葬手续。

即使医患之间出现了医疗

费纠纷，医院也应该通过诉讼

等合法途径解决，不能以扣留

患者遗体作为要挟手段。所以

在本案中医院的上述做法没有

法律依据，其行为严重侵害了

患者家属的合法权利。

以前，法国主要通过三

个层次来解决医疗纠纷。首

先是医院行政部门本身对医

疗事故的处理机制，这一机

制一般都借助一个专门委员

会来处理患者的各种投诉。

其次，患者可以尝试利用第

三方调解渠道进行调解。再

次是诉讼方式。走司法程序

时间很长，代价也很大。

2002 年，法国在消费者

协会等的压力下，成立了一

个名为“医疗事故赔偿国家

局”的机构，具体负责向受

害者进行赔偿，解决医疗纠

纷。这一机构直属卫生部，

其宗旨是保护患者权利，提

高医疗系统的工作质量。

这一机制的好处是终于

有专门机构来负责调查事故、

迅速赔偿受害者，从而大大

缓和了患者与医院、医生的

关系。该机构成立 10 多年来，

获得赔偿的医疗事故受害者

人数增加了 50%，使消费者

增强了对医疗当局的信心。

同时，由于该机构的涉入，

也大大改善了医生与保险业

的关系，减轻了医生的工作

压力。

举例而言，一旦事故受

害者提出投诉，该委员会就

马上会派出专家进行调查，

这样起诉方就容易受到重视。

一旦认定是医疗事故，赔偿

也来得更快。对于医生来说，

该机构专家的调查也更容易

确定他们的责任。有些医疗

事故是不能完全归罪于医生

的，因为医学到现在远远做

不到百分百的准确无误。因

此，专业人员介入调解，对

医生也是一种保障。另外，

如果真要赔偿，该机构也会

更好地与医生和保险业进行

协商。�（来源：中国法律网）

孕妇产后出血未及时治疗酿悲剧

保健院措施无力担全责
▲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聂学

26 岁的王某怀

孕后在北京某妇幼

保健院建档产检。

产检期间除发现双

子宫外未见其他异

常。足月后，王某

到保健院行剖宫产

手术，手术顺利，

出 血 共 计 650ml。

王某回到病房后仍

然出血，家属按照

医生要求持续按摩

子宫。王某后诉发

冷，渐至意识模糊，

直至昏迷。

保健院告知病

危，准备行子宫切除。

但手术尚未开始，

王某呼吸心跳停止。

经紧急抢救，王某

心跳恢复，并于当

天行子宫切除术后，

被转入某三甲医院。

次日上午，王某不幸

去世。

王 某 家 属 将

保健院告上法庭，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

医疗费、误工费、

死亡赔偿金、精神

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182.85 万元。

本案最终在一

审法院主持下，保

健院和患者家属达

成调解协议，保健

院赔偿患者家属各

项损失共计人民币

105 万元。

本案的关键是患者

的死因，羊水栓塞还是

失血性休克救治不力？

如果死因是羊水栓塞，

由于其本身危重凶险，

死亡率高，故即便保健

院有责任，也很可能并

不大；如果死因是失血

性休克救治不力，由于

在现有医学技术条件下，

对失血性休克有有效的

综合抢救措施，尤其是

发生在医院里的失血性

休克，医院及时诊断，

正规治疗，完全有抢救

机会。故发生在保健院

里的失血性休克致死，

保健院很可能存在诊断

延误或者未按照规范抢

救治疗的过错，责任显

而易见。

最终在司法鉴定环

节中，鉴定意见认为患

者死于失血性休克，保

健院存在诊断抢救延误

的过错，应当对患者的

死亡承担主要责任。

医院无权扣留患者遗体
▲ 北京市弘嘉律师事务所��张益先

某老年患者由于突发脑出血被送至沈阳某三甲医院，整个抢

救过程患者家属不得入内，也不知发生了什么。整个过程未有医

生出来问询相关事宜。几个小时之后，医生出来告知患者已经抢

救无效死亡。通知患者死亡后，医生依然不允许患者家属进入，

并告知家属先缴费才能将患者遗体接走。

法国：专司机构解决医疗纠纷虽然病理报告被认

为是诊断的“金标准”，

病理医生号称“医生的

医生”，但病理报告也

并 非 不 能 推 翻。 虽 然

外院出具的病理报告倾

向于支持羊水栓塞，但

出具该病理报告并非权

威的妇产专科医院。况

且，从病历记载和家属

陈述的病情演变经过，

包 括 最 后 抢 救 的 三 甲

医院的病情分析，都符

合 失 血 性 休 克 抢 救 治

疗 不 及 时 致 休 克 发 展

到呼吸心跳骤停，呼吸

心跳骤停经抢救恢复后

多器官功能衰竭，多器

官功能衰竭最终导致患

者死亡的病变过程。

故此，司法鉴定给出

了“否定羊水栓塞”的意

见，并认定本案是因为

失血性休克致患者死亡。

羊水栓塞还是失血性休克救治不力？

病理报告并非不能推翻

保健院需承担全部责任

由于患者是突发疾病被

送至医院，该医院对此实施了

紧急救治，在危重患者救治过

程中不允许患者家属进入抢救

室，符合法律规定，医院对此

不存在过错。

医院在抢救过程中没有与

患者家属进行沟通，抢救结束

后告知患者家属抢救无效死亡。

焦点在于医院是否履行了告知

义务以及告知方式是否妥当。

笔者认为，在紧急抢救情

况下，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需

要履行告知义务，但此时告知义

务的履行应区别一般诊疗情况

下告知义务的履行。在紧急抢救

时，医院可以在诊疗过程中或在

诊疗结束后将有关诊疗事项、患

者病情、疾病的风险等告知患方

家属。告知的形式应当包括口头

形式和书面形式。

需要注意的是，口头告知

形式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口

头告知一旦发生争议，医院很

难自证其说，如果能够严格履

行书面告知义务，则能更好地

防范、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

至于医院的诊疗是否存在

过错，医院的诊疗过错与患者

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则需要经有权的司法机关及相

应的司法鉴定机构予以确认。

医院不应以患者遗体作要挟

紧急情况下的告知  治疗中或治疗后均可

产后出血并非疑难

杂症，只要医生按照诊

疗常规，密切观察、及

时处理，在采取止血措

施的同时根据失血情况

及时给予输液输血处理，

一般不会发生死亡后果。

本案患者王某自身

不存在血液病等任何可

能导致出血难以救治的

因素，却在保健院剖宫产

后发生产后出血致死，其

根本原因在于保健院观

察治疗不及时，止血措施

不力，输液输血不及时。

密切观察及时治疗  损害完全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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